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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合作仅为双方前期的合作意向，具体研发项目及合同签署尚待落地，

后续在合作协议的履行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本次公司与构力科技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为公司现有 BIM 数字化开发及销

售业务的进一步拓展，目前为双方前期的合作意向，具体开发项目及合同签署尚

待落地，后续在合作协议的履行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双方仅刚达成合作意向，尚未研发数字化软件产品，相关产品的未来推

广情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本战略合作协议无具体合同规模及金额，对公司的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 

此次合作是公司自主研发 BIM 产品基础上，同时通过与专业软件公司的合

作，提升产品开发能力。本次战略合作协议无具体合同规模及金额，对公司的业

绩不产生重大影响。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北京构力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构力科技”）于近日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

下简称“本协议”）。双方拟在 BIM等建筑数字化软件研发、合作及推广等领域

上展开合作。 

BIM 数字化可以实现建筑项目信息化设计、采购、运营管理和运维管理，为

业主、设计、采购、施工等各单位提供高效率、高精度的信息服务。公司除通过

自主研发 BIM产品外，拟通过与专业软件公司的合作，共同开发新产品，提升产

品开发力和竞争力，推动建筑行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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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性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将在双方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根据后续合作进展按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本协议的签署无需履行其他审批或备案程序。 

一、签署方的基本情况 

北京构力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7 年 3 月 6 日，注册地：北京市朝

阳区北三环东路 30 号（凯勃大厦）10层 1001，法定代表人：马恩成，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构力科技主要从事建筑行业的软件技术开发等业务，是当前

建筑行业普遍使用的 PKPM工程软件的开发者。 

构力科技为国资委下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与公司及本公

司所控制企业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该战略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构力科技有限公司 

（一）合作背景 

鉴于甲方为钢结构行业的领军企业，在建筑企业运营管理和效率提升方面有

着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并致力进一步为客户提供低碳节能的钢结构装配式建筑，

积极进行建筑工业化、数字化的实践探索，推动钢结构建筑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乙方是我国建筑行业计算机技术开发应用最早单位之一。乙方积极解决建筑

行业关键技术 “BIM 平台”的自主研发，打造了自主知识产品的 BIMBase平台，

为建立我国 BIM 软件生态、推动我国建筑行业数字化转型与升级提供技术保障。 

综上，甲、乙双方本着共同愿景，通过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原则建立战略合

作关系，经友好协商达成本协议。 

（二）合作方向 

在目前建筑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鉴于装配式建筑工业化、钢结构建筑行

业数字化和智能建造的发展方向，为抓住发展机遇，双方拟集中各自优势，开发

出满足市场需求引领行业发展的产品，面向行业加快推广，推动整个行业向高质

量和高效率方向发展。 

（三）合作内容 

1、主要合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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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方成立联合研发项目组，共同进行装配式建筑全流程集成应用系统、

数字化协同集成涉及系统产品库等技术研发。由甲方提供装配式钢结构建筑行业

应用场景及参数，乙方提供基于 BIMBase平台的软件开发技术支持。 

2）对于研发成果，双方联合开拓市场和品牌营销。 

3）双方联合开展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申报和国家级奖项的申报。 

4）双方共同开展国产 BIM基础平台的应用生态建设，联合打造基于 BIMBase

生态的适用于数字化协同设计平台及 BIM系列软件。 

2、争议的解决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均应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

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3、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 3年。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 

三、协议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构力科技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有利于提升公司建筑工业化数字化水平，

实现降本增效，提升公司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公司开发出更满足客

户需求的建筑数字化软件产品，推动公司建筑数字化创新业务的拓展。 

四、风险提示 

1、本次合作仅为双方前期的合作意向，具体研发项目及合同签署尚待落地，

后续在合作协议的履行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本次公司与构力科技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为公司现有 BIM 数字化开发及销

售业务的进一步拓展，目前为双方前期的合作意向，具体开发项目及合同签署尚

待落地，后续在合作协议的履行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双方仅刚达成合作意向，尚未研发数字化软件产品，相关产品的未来推

广情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3、本战略合作协议无具体合同规模及金额，对公司的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 

此次合作是公司自主研发 BIM 产品基础上，同时通过与专业软件公司的合

作，提升产品开发能力。本次战略合作协议无具体合同规模及金额，对公司的业

绩不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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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13日 

 


